
如何發函?

(一)應向郵局購買存證信函用紙，副本得以影印方式為

之，按雙方當事人人數外加一份郵局留存。

要主張的人

要通知的人

附帶通知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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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發函?

• (二)內容儘量精簡，只要明確表明目的即可，但應

注意達到法律效果，故撰寫時應注意人、事、時、

地、物等重點，金額儘量用國字大寫。

(三)如有多頁，郵局會在騎縫處蓋騎縫章，故寄件

人並非一定要於存證信函上蓋騎縫章，但一般多

會蓋騎縫章。

(四)如有增、刪，須於欄外註明訂正之字數，修改

處也要蓋章，文字須清晰可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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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特定的
書寫模式，
以陳述事實
或主張為主
一格內填寫
一個國字或
是數字、標
點符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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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發函?

(五)回執證明應妥為保管，以為對方已收信的證明，通常

回執證明最好與存證信函副本一併釘好妥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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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發函?

• Q：萬一寄送而當事人沒收怎

麼辦?

• A：須等郵局暫存招領15天，

無人領之情形下退回寄件人後，

才算是通知送達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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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發函?

(六)寄送地址應以合約書上的地址為準，但有時當事人可

能不住在那，又剛好知道它住在哪而另寄它址，此時並不

具有通知送達之效(除非本人簽收)，因此還是應以雙方填

載之地址為依據。

(七)信函內容不要長篇大論，或是贅述無關重要的話，說

得太多，容易出錯，最後反而變成對方反駁或攻擊自己的

證據。

(八)如果案情複雜，最好請專業律師撰寫，以免弄巧成拙。6


